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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 0304 民 初
7596号

周伟：本院受理原告
王松与被告周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304民初759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4 民 初
8995号

吴家善：本院受理原
告王贺伟与被告吴家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304 民初 8995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5 民 初
743号

陈胜真：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温州市洞头东屏
阿永门业经营部、叶明
堂、林美容、纪美女、陈胜
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305民初74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1破7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

坚欧门窗系统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坚欧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中，发现坚欧公司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情形，征得债权人万许
木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
破产清算，并于2020年1
月9日裁定受理坚欧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2020
年1月14日，本院指定瑞
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
所为坚欧公司管理人。
坚欧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年2月21日前，向
管理人瑞安融信联合会
计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
址：瑞安市南方大厦14
楼 ；联 系 人 ：吴 双 节
（15088933962）]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坚欧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2
月28日上午8时40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一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坚欧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
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赵微凤：原告浙江乐
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虹桥支行诉你方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0382民初96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03 民 初
4982号

余序山：原告金华市
金东区傲姿针织内衣厂与
被告余序山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03民初498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03 民 初
4984号

张伟平：原告金华市
金东区鑫果服装厂与被告
张伟平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03民初498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4890号

胡日红：本院受理原
告陈石成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489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限被
告胡日红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陈
石成工资20200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
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06元，公告费650
元，共计956号，由被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4863号

张鑫松：本院受理原
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 0726
民初 4863 号民事判决
书。主文如下：限被告张
鑫松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归还原告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信用卡透支款
本金 199989.86 元，并在
年利率 24%的范围内按
照《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
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
及申请表的约定支付利
息、违约金；本案受理费
4638 元，公告费 650 元，
共计5288元，由被告张鑫
松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 初
2706号

刘荣肖、何俊艳：原告
徐新跃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浙0723民初
27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判令：被告刘荣肖、何俊
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归还原告徐新跃借款
30000元并支付自2012年
7月30日起按月利率2%
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1830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刘
荣肖、何俊艳共同负担，限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2529号
吕善明：原告项连星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723 民初 25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
令：被告吕善明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项
连星借款20000元并支付
自2018年2月2日起按月
利率2%计算至实际归还之
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48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吕善明负担，限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7310号

叶昌伟：本院在原告
张争与被告叶昌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0784民初
73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叶昌伟归还
原告张争借款本金人民币
67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
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476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2126
元，由被告叶昌伟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1003民初4992号

台州市康越塑胶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辛国
华为与被告台州市康越塑
胶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 本 院
(2019)浙1003民初499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台州市康越塑胶有限公司
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辛国华31760
元，并赔偿自2019年8月
26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案件受理费10元，公告费
400元，共计410元，由被告
台州市康越塑胶有限公司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1004民初7961号

徐华媚：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 1004 民初
7961 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徐华媚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
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27886.77元及截至2019年
9 月 6 日的利息 13003.11
元、其他费用59.37元，并
支付上述本金自2019年9
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
息、滞纳金。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30元，减半收
取计415元，由被告徐华媚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1124破1号
本院根据松阳县兴

盛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
12月20日作出（2019）浙
1124破申5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松阳县兴盛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对
浙江浩宇不锈钢管业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并指
定浙江君问律师事务所
为浙江浩宇不锈钢管业
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浙江浩宇不锈钢管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20年2月24日前向
浙江浩宇不锈钢管业有
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浙江
君问律师事务所（通讯
地址：浙江省松阳县长
虹东路151号浙江君问
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3400；联系电话：项律
师15024607668，王律师
13906787119）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浙江浩宇
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破产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
偿债务的款项汇到破产
管理人指定的账户。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20年2月28日上
午9时在松阳县人民法
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1124破3号

本院根据松阳县兴
盛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
12月20日作出（2019）浙
1124破申3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松阳县兴
盛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对浙江佳瑞竹业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并指定
浙江绿谷律师事务所为
浙江佳瑞竹业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

浙江佳瑞竹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
年2月24日前向浙江佳
瑞竹业有限公司破产管
理人浙江绿谷律师事务
所（通讯地址：浙江省松
阳县江南豪园一幢九
号；邮政编码：323400；
联 系 电 话 ：
0578-8060800，
15268798189）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浙江佳瑞
竹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
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清偿债务
的款项汇到破产管理人
指定的账户。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20年2月28日下
午15时45分在松阳县
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
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
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 初
5068号

温州市龙湾状元新
东方拉链厂、应建南：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三坚
拉链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 0303 民 初
506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1004 民 初
3423号

李牧羊：本院受理原
告丁祥科与你及第三人
张磊为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1004民初3423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丁祥科本金
6440238元。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同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
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6890元，由你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1124破2号
本院根据松阳县兴

盛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
12月20日作出（2019）浙
1124破申4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松阳县兴盛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对
浙江浩博不锈钢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并指定浙
江绿谷律师事务所为浙
江浩博不锈钢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

浙江浩博不锈钢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2月24日前向浙
江浩博不锈钢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浙江绿谷律
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
江省松阳县江南豪园一
幢 九 号 ；邮 政 编 码 ：
323400；联 系 电 话 ：
0578-8060800，
15268798189）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
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浙江浩博不锈钢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破
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清偿债务的款
项汇到破产管理人指定
的账户。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20年2月28日下
午15时45分在松阳县
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
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
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1127破2号

因浙江名龙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
基本分配完结，管理人现
提请终结破产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120条的规定，
本院于2019年12月26
日裁定终结浙江名龙医
药包装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